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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修订案 
 

为进一步完善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

司2020年11月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

关制度的议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相

关制度。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方式为：邮寄、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

送达；通知时限为：临时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5

日。…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

通知方式为：邮寄、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

通知时限为：临时董事会会议召开 2日以前。…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

权董事长批准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对外投资事宜

（不包含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 

1、 第一百二十一条 中，删除原条款； 

2、 第一百四十一条 中，增加条款： 

总经理有权决定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对外投资事项（不包

含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 

2、《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会议分定期会议和临

时会议。董事会定期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于会议召开 10 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监事。董

事会临时会议的召开，应于会议召开前 5 日通

知全体董事、监事。… 

第二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会议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

议。董事会定期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于会议召

开 10 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临时会

议的召开，应于会议召开 2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监事。… 

3、《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情况：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六条 监事会每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召集。监事可以提议召开监事会临

时会议。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

会应当分别提前 10日和 5日以邮寄、电子邮件、

第十六条 监事会每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召集。监事可以提议召开监事会临

时会议。召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

会应当分别提前 10 日和 2日以邮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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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或专人送达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传真或专人送达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4、《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情况：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一条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按照工作需要召

开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五天通知全体委员，会

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

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战略与投资委

员会会议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电话、以专人

或邮寄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 

第十一条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按照工作需要

召开会议，并于会议召开 2 日以前通知全体委

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

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战

略与投资委员会会议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以专人或邮寄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 

第十四条  薪酬委员会按照工作需要召开会议，

并于会议召开前五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

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

委员（独立董事）主持。薪酬委员会会议可采用

传真、电子邮件、电话、以专人或邮寄送出等方

式进行通知。… 

第十四条 薪酬委员会按照工作需要召开会议，

并于会议召开 2 日以前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

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

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薪酬委员会会

议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电话、以专人或邮

寄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

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临时会

议由审计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会议召开前五天

须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

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

主持。审计委员会会议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以专人或邮寄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

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临时

会议由审计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会议召开2日

以前须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

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

立董事）主持。审计委员会会议可采用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以专人或邮寄送出等方式进

行通知。…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按照工作需要召开会议，

并于会议召开前五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

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

委员（独立董事）主持。提名委员会会议可采用

传真、电子邮件、电话、以专人或邮寄送出等方

式进行通知。 

第十二条  提名委员会按照工作需要召开会

议，并于会议召开 2 日以前通知全体委员，会

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

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提名委员

会会议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电话、以专人

或邮寄送出等方式进行通知。 

5、《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修订情况：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九条第（三）款：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

会授权董事长批准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对外投资

事宜（不包含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 

第九条第（三）款：总经理有权决定连续十二个月

累计计算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

对外投资事项（不包含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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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经理工作细则》修订情况：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条第（九）款中，增加条款： 

4、总经理有权决定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对

外投资事项（不包含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 

上述《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

施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相关制度修订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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